关于按《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进行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的通知
学位办[2011]25号

各学位授予单位：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以下简称新目录），已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印发。新目录是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以下简称原目录）的基础上修订形成，为保证研究生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工作的有序进行，需将按原目录批准的现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到新目录相应的一级学科。现将对应调整工作通知如下：

　　一、对应调整的范围

　　本次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所涉及的学科，主要是新目录中由原目录一级学科拆分或以二级学科为基础新增，且与原目录相关学科有明确对应关系的一级学科。

　　其它一级学科的现有学位授权点暂不做调整，相关研究生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按原渠道进行。

　　二、对应调整的原则和要求

　　1．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要以保证学位授予质量为前提，以学科内涵为基础，根据各单位学科水平，坚持标准，规范调整。

　　2．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要在现有学位授权级别内，按照学科对应关系进行。具体对应关系见《新目录有关学科与原目录学科的对应关系表》（以下简称《对应关系表》，见附件一）。

　　3．对应调整为新目录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必须达到学位授权点的最低要求（见附件二）和基本条件（见附件三）。

　　4．对于以原目录现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为基础，申请对应调整为新目录中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若经学科评议组审议同意则予以调整，其现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自动撤销，若不予调整，仍保留现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三、对应调整的申请

　　1．原目录中“历史学”、“艺术学”、“建筑学”、“军队指挥学”和“军事后勤学与军事装备学”等一级学科，在新目录中分别拆分为多个一级学科。

　　在上述原目录一级学科中具有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的学位授予单位，可对照《对应关系表》，将其原1个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请对应调整为新目录中的1个或多个一级学科。

　　在上述原目录一级学科中没有一级学科学位授权，但有所属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的学位授予单位，可对照《对应关系表》，以其原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为基础，申请对应调整为新目录中相应一级学科。

　　2．新目录中“生态学”、“统计学”、“软件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草学”、“特种医学”和“护理学”等一级学科，分别以原目录1个或多个二级学科为基础新增。在原目录中相应学科具有学位授权的学位授予单位，可对照《对应关系表》，以原学位授权学科为基础，申请对应调整为新目录中上述与其对应的一级学科。

　　3．原目录中“农业资源利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在新目录中更名为“农业资源与环境”、“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其所涉及的现有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自然对应调整，学位授予单位不需申请。

　　四、工作程序

　　1．学位授予单位按照新目录与原目录学科对应关系、原学科学位授权级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最低要求和基本条件，提出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的申请，并填写《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申请表》（样表见附件四）。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对各学位授予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资格审查，不符合申请资格的学位授权点将不予调整。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按照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基本条件，对各学位授予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议。

　　4．根据学科评议组审议结果，完成对应调整工作。

　　五、材料报送

　　各学位授予单位应于2011年5月20日前，将申请对应调整学位授权点的有关材料报送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有关材料的报送事宜，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另行通知。

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是一项政策性和学术性很强的工作，请各学位授予单位加强领导，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认真切实地把这项工作做好。
　　附件一：新目录有关学科与原目录学科的对应关系表.xls

　　附件二：1.申请对应调整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最低要求.doc

　　　　　　2.申请对应调整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最低要求.doc

　　附件三：1.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基本条件.doc

　　　　　　2.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基本条件.doc

　　附件四：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申请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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